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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

境法视野下，当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农民环保法治意识薄弱、农业生产活动不规范及农村环保法律

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解决此种难题，应从立法、执法、司法三方面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

系，通过法治宣传、扩充人才来提升农民的环保法治意识，依据创新途径和奖惩制度强化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监督，以此实现守护农村绿水青山，守住农民“金山银山”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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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
come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Under the vis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the current rural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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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ists in farmers’ weak awar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 activities are not standardized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other problem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
lations system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legislation, law en-
forcement and judicature, promote farmer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ule of 
law through rule of law propaganda and expanding talents, and strengthen legal supervision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cording to innovative ways and reward and punish-
ment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ultimate goal of guarding the green water and mountains in rural 
areas and keeping the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for the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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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学界对于环境法的研究随之更加活跃。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生产出更多优质农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表明环境立法的深刻意

义；2021 年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为环境法法典化过程提供思路；2022 年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统筹立改废释纂”，为环境立法过程提出新要求；2023 年新

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将“环境保护”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度，推进环境法发展进

入新阶段。通过梳理环境立法过程，发现国家在法律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日益重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

展，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法律层面主要表现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环保意识不强，农村缺

乏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农村环境保护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推进农村环境法治建设，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2.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理意义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发展战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保

障。乡村生态振兴是重要的内容，致力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所以在我国农村

发展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既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丽生活环境的要求，又可以彻底践行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 

2.1. 切实保障农民法律权益 

我国农业地区工业化起步晚，但发展迅速，是农村经济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经济发

展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土地盐碱化、重金属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环

境污染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直接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社

会环境中，处于弱势群体范围，农村是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如若遭到污染，农民大多只能被动接

受生态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严重威胁农村的生产生活[1]。因此，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切实贯彻

相关环保政策及法律法规，对环境破坏的主体予以惩罚，对农民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同时，针对农

民维护权益的途径较少的问题，应完善司法体系，给予农民司法救助，进一步维护农民的法律权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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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我国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有助于构建农村和谐环境。 

2.2. 实现生态环境公平正义 

环境正义关系着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是维护平等环境权利、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生活质量

的关键内容[2]。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主要形式，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发展的重点落

在注重工业生产和保护城市环境上，由此导致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容易被忽视。农村经济发展较城市而言，

落后较多，但在环保政策及措施的实行下，农村的环境问题却不亚于城市。从环境正义环境公平层面来

看，农民的平等环境权利，生活质量等缺乏保障。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不尽完善，各项法律制度执行力

度不够。因此，通过进一步分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梳理相关政策法规，可以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法律，

使农民对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的需求得到满足。 

2.3. 奠定环保法律经济基础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农民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稳定

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但随着工业化力度的加大，

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农村缺乏相应的环保意识、完善的环保政策，充足的资金投入，导致在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执行力度与管理手段都有所欠缺，农村的自然生态发展水平也随之降低[3]。为了改

变现状，应优化环保法律体系，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坚实可靠的

经济基础才能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提供支撑，为优化法律体系工作提供物质支持。 

3.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当下，应该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提出法律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各级政府意识到加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和策略。但是，取得的效果并不

显著，部分农村地区环境问题仍然严峻。现有的法规政策，没有完全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

环境保护仍然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 

3.1. 农民环保法治意识欠缺 

农民是生活在农村的主要群体，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农村的生态环境状况与农民生活质量息

息相关。然而，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进程中，农民的环境保护法治意识较为淡薄，归根到底有两方面的

原因。首先，农民缺乏相应的环保知识基础。在农村，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基础教育，

使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农民因此缺乏关于环境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知识的系统了解，无法形成对环境

保护的科学认识，并指导自身环保行为。其次，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环境法规定个人有保护环境

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环境行为做出检举和控告。但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技术不发达，农民大多追求眼前

利益，对环保义务的履行缺乏积极性[4]。同时，由于环保法律意识的薄弱，对于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行

为，农民难以有意识及时采取行动制止，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生态环境权。因此，农村环境保护

失去其主体参与，环境法无法及时发挥作用，环保工作更加难以开展。 

3.2. 农业生产活动不够规范 

农民在农村从事的不规范农业生产活动，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农村经

济发展模式中，传统的农业思维注重农业生产活动效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鲜少关注。特别是农民在农

业生产活动中，依赖化肥、农药等提高农业效益和产量。不可置否，化肥、农药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农业生产活动的效率，但如若使用不够科学，便会导致土地、水资源受到污染。农民由于传统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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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思维的限制，环保意识和法律知识的欠缺，对未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难以预见，对已出现的生态环境

问题无所作为，依旧按照传统生产模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导致污染问题更加严峻。针对此趋势，现有

的农村环境保护政策难以有效制止，难以纠正农业生产活动的规范，从而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时难以发

挥作用。 

3.3. 农村环保法律亟待完善 

当前，我国环境法法典化体系化过程正在逐步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是其一部分内容。但现

有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不够完善，环保立法、执法、司法过程都存在问题。在立法过程中，现有的

法律法规不够具体细化，缺乏针对性，涉及的对象过于空泛，导致后续执法难以找到原则性的法律条款

支持，难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有序进行，从而无法在农村地区全面落实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5]。
在执法过程中，执法力度不强。一方面，监督机制不完善，农村基层监督机制空白，不易发现污染源头。

另一方面，责任机制不健全，权责不明，容易出现推诿现象，导致出现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司法是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我国农村并没有明确的司法程序对环境法予以保障，当环境侵权案

件发生时，很少有农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在立法、执法、

司法三个方面都有待完善。 

4.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路径 

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对于城市环境保护重视程度一直高于农村，无论环保执法力度，环保资金

投入还是公众参与程度都远超过农村地区，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得不到重视而越来越严峻。在环境法

体系化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是其重要一环，要求务必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上升至法律高度，采取法律

措施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4.1. 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完善 

完整的法律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内容。要使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趋向完善，丰富发展，

应从这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4.1.1. 加强立法工作 
第一，针对性立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缺乏细化的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和立法机构。虽然目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用于土地环境管理和农业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定应当防止污染农田、水源、水体、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指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要符合国家的生态环境标准和质量

标准，但由于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极端复杂性，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能充分满足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和治理的实际工作需要，而相关的执法部门没有对环境问题认识充分，也无法确切找到法律依托，

使得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在立法问题上，要更加细化具体，使相关部门在解决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

违法能究，以此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可持续发展立法。不断创新和完善立法理念，针对现行的传统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进行适当调整，通过扬弃和整合推动其更可持续发展。同时，按照国家可持续发展立法战略总要求，超

越现行传统法律法规[6]，创新推进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在制定和完善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时，要始终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全过程，以促进法律法规可持续发展

为重要指导，为立法过程提供稳定的理念支撑，使立法更加科学合理有效。 
第三，灵活立法。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起步晚，因此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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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有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中要汲取经验吸取教训，努力实现立法灵活具体化。首

先，结合每个农村自身生态环境问题的实际制定法律法规，因地制宜才能使环保工作更加高效。其次，

立法过程要具有前瞻性。不仅着眼于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更要放眼于未出现及可能会出现的生态环境

问题，做出预案和准备工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便于问题出现时有法律依据。 

4.1.2. 严肃执法过程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重要又复杂的过程，但在法律制度上内容抽象模糊，程序性规定较少，实

际可操作性不强。除了立法工作要加强，执法工作也应强化。现阶段，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忽视，

使得执法部门不主动不到位问题普遍存在，出现问题不担责，互相推诿逃避责任。因此，应尽快建立并

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提高农村各地区生态环境破坏防控执法水平。可以考虑

国家建立环保总局组织管理各基层环保执法部门，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统一由环保部门负责，提高生态环

境问题解决效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农村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真正贯彻落实，化解生

态环境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矛盾。 
执法不到位部分原因是执法投入不够，导致执法过程力度不强。执法投入内容包括资金、人才和技

术方面。加大资金投入为执法部门提供物质基础；培养执法人才，强化执法部门人员的环保意识，提高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专业水平；致力于技术研究，引进高新技术，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高效率。

同时，强调执法部门的独立性，强化对执法部门工作的监督机制，保障其工作顺利开展并可以进行及时

有效反馈。 

4.1.3. 健全司法体系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一个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7]。司法作为守护社会

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农民维护权益的直接途径。然而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侵权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当前实行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数企业以

经济利益为导向，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宁愿接受行政处罚也不愿治理环境污染。由于社会普遍认为农

村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强，便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对其破坏行为不及时做出制止，导致农村生态环

境更是缺乏保障。因此，农村生态环境防控治理不能只靠单一的司法行政责任，应与附加民事责任刑事

责任相结合。 
农村生态环境遭到污染破坏，农民是主要受害者，但由于农民法律意识不足，司法程序模糊及维权

时间较长等问题，农民维护自身权利受限。环境诉讼案件具有特殊性，离不开特殊制度保障。农村生态

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国家整体利益。因此，要制定完善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实现司法诉讼制度的创新，既是对法院的要求，也是为农民维护权利拓宽途径。法院务必根据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键，完善诉讼程序和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 

4.2. 提升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意识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当地人的支持。因此，要实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效进

行，要从农民入手，通过宣传、教育、培养相关人才的方式，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和法律意识。 

4.2.1.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宣传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与农民环保意识息息相关。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工作开展缓慢，成效甚微的主

要原因在于农民的参与度不高。究其根本，在农民对相关概念、做法及后果的认识不足。因此，可以开

展基层法治教育培训，帮助农村居民掌握相关的环保知识，了解全面的法治知识。针对农村基层环境问

题，要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管理责任制，确保环境保护责任与义务能够落到实处，并走进农民心中，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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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农民参与到环境保护管理中[8]。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环保法律宣传，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比如拍摄公益广告，制定宣传标语，运用话剧演出或新媒体等，在农村社会范围内营造良好的法

治舆论氛围，实现环保法律的广泛传播。此外，还可以通过讲座、宣讲等形式，提高农民对于环保问题

的重视。可以从农民周围生活环境出发展开污染治理，让农民在实践中感受到国家对农村环境保护的重

视和力度，感受到优美生态环境对生活质量的改善。最后，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致力于转变农

业生产形式朝着更科学绿色高效的方向前进，引导农民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全民参与全民治理全

民获益的局面，还农村真正的绿水青山。 

4.2.2. 培养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人才 
人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在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中，人才的作用举足轻重，人才

的专业水平和能力事关农村生态保护工作开展的效率和成果。为了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全面推进

相关法律实践，从而为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则需要足够的专业法律人才支撑，从而

使各项法律法规能够落实到基层，切实提升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质量[9]。基于此，在培养人才的过

程中，需充分着眼于农村发展实际，从而使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能够在农村地区有效发挥作用。首先，

确保人才充分掌握自己所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对地区所具有的人才进行培训和考核，

以此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能力，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其次，加大农村地区人才引进力度，逐步完

善人才的福利待遇，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行列，确保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中，有足够的法律专业人才支撑，同样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落实。 

4.3. 强化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监督 

确保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完整性，应从立法–执法–监督层面形成闭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的实行状态，相关部门对工作的完成度，责任落实情况都需要通过有效监督提出及时反馈，推动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成熟。 

4.3.1. 创新监督制度 
环境监督管理机制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执行的最后一环。面对当前农村环境日益恶化，积

极创新环境监督管理机制至关重要。首先，可筹备农村环境监督机构，独立于环保部门开展工作，对环

保部门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同环保部门的构建形式相同，从国家纵向延伸至基层。此外要注意，监督

部门应有效处理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避免管理工作多人参与或无人参与的情况发生。同时，提升监管

部门能力，整合监督管理部门职责，避免再次出现机构散乱、职责不明确等问题。强调监督部门的独立

性，防止存在本位主义，出现实际工作中越权、抢权或不作为的现象。环保监督工作要制定科学规范，

针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及时协调，抓住重点。 

4.3.2. 制定奖惩制度 
2014 年出台的《新环境保护法》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纳入范围，

在法律层度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起来[10]。对于社会发展，不能顾此失彼，追求经济效益而

不顾生态环境。因此，需加大国家对农村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支出，制定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为环保工

作提供便利。此外，完善奖惩制度。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实施奖励，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惩罚。

在农村地区，根据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惩罚。企业相较于农民

处于强势地位，一旦企业不规范的经营生产活动，污染农村生态环境，损害农民的利益，其惩罚力度应

适当加强来补偿农民所遭受的损失，也可对部分企业“宁愿缴费认罚也不治理污染”行为起震慑作用。

另外，农民可根据当地情况，对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出检举投诉，监管部门也应对该检举行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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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奖励，提升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切实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5. 结语 

在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是重要一环，强化农村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完善至关重要。长期以

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起步晚、农民法治意识薄弱及执法部门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农村生态环境

问题日益严峻。因此，需要全方位完善和落实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有效促进农村环

保工作顺利开展，守护农村的绿水青山，守住农民的“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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